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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相对贫困标准的国际比较及
对中国的启示

张琦，沈扬扬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为 ２０２０ 年后的扶贫工作指明了方

向。 其中，相对贫困标准的研究和确定，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基础和前提。 借鉴包括欧

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世界银行等典型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相对贫困标准设置的经验和

在实践中的做法，发现：以中位收入一定比例设置相对贫困标准的“收入比例法”为国际所通用；家庭

成员等值规模估算和多维贫困综合识别为重要贫困辅助界定依据；贫困程度评估过程中考虑区域差

异非常重要。 中国在制定相对贫困标准上可结合国情按收入比例法确定国际可比贫困标准，辅以多

维贫困识别方式，重视城乡、区域和省份间发展差异，坚持个体瞄准和区域瞄准相结合的综合相对贫

困评估方式。 同时要警惕城镇工作贫困等次生贫困问题。
关键词：贫困内涵；相对贫困；贫困标准；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Ｆ１１３．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９１－０９

一、相对贫困实践逻辑及典型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贫困标准设定

如果我们遵循这样一个逻辑：国家贫困线的设定应该考虑到国家基本经济状况，因此随着

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要实现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向非贫困的转移，就需要投入更多资源。 这与阿

玛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１］ 的可行能力理论相一致。 扶贫目标的实现就是要实现贫困群体在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拥有接受教育、健康、营养和融入社会的基本能力和权利。 尽管获取能力

是绝对的，但为实现上述能力获取所需要的资源获取成本若以收入来度量则是相对的。 满足前

述能力条件所需的等价货币（或其他交换物）在欠发达国家更低，在富裕国家则要更高。 这也

是随着一国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一般国家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视角背后的基本逻辑。 首

先概述典型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要贫困标准界定方式。
（一）欧盟

欧盟使用相对概念界定贫困。 该定义始于 ２００４ 年，其核心理念是，如果人们所持有的收入

和资源无法支撑其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则其处于贫困状态。 欧盟认为那些陷入贫困

的个体可能会在很多个维度上同时陷于不利境地，诸如失业、低收入、住房贫乏和医疗保健供给

不足，以及遭遇终身学习、文化、体育和娱乐方面的障碍，且陷入贫困的个体往往会在经济、社会

和文化等常态活动中遭受排斥和被边缘化，导致贫困个体获得基本权利的机会受到限制。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欧洲“就业、社会政策、卫生和消费者事务” （ＥＰＳＣＯ）部长理事会提出“面临贫困或社会

排斥风险”多维度贫困度量指标体系，该体系融合了相对收入贫困、物质剥夺、极低工作强度三

个维度下的若干指标（表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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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欧盟“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释义

面临收入贫困风险 国家等值税后收入中位数的 ６０％

严重物质剥夺 无法承担以下九项中的至少四项：意外支出；每年放假一周；欠款（房屋抵押或租金、水电费账单、租
购分期付款或其他贷款付款） ；每隔一天购买肉或鱼烹饪；取暖费；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话；汽车

极低工作强度率 过去一年累计工作量不足其工作潜力 ２０％的家庭劳动力占家庭中 ０ ～ ５９ 岁成员的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指标解释整理。

（二）美国

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与欧盟和 ＯＥＣＤ 国家不同，其一直采用绝对贫困概念。 这里讨论美国

的三条贫困线。 第一条是官方贫困线，起源于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宣战”时期，自 １９５９ 年首次

公布以来已经有长达 ６０ 年的历史，也是美国最主要的贫困度量方式。 这条线由美国普查局负

责制定，在全国 ４８ 个州统一施行（除了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 ，因此又称为联邦贫困水平。 该

贫困线的官方统计是根据 １９６５ 年经济学家欧珊斯基提出的收入界定法对“经济食品计划”及不

同家庭规模及构成的消费模式做出的讨论来制定的。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 年，欧珊斯基测算出获取“适

当”食物所需要的支出，并将这个支出水平乘以三作为贫困线。 之所以乘以三，是因为当时美国

消费者平均食品消费支出比例约为总支出的三分之一。 后期，美国贫困线随每年的物价指数而

调整。 表 ２ 给出了 ２０１８ 年美国官方贫困线的设定 ［２］ 。
表 ２　 ２０１８ 年美国官方贫困线（美元）

家庭人数
家庭中未满 １８ 周岁人口数

无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个及以上

１ 人

　 ６５ 周岁以下 １３０６４

　 ６５ 周岁以上 １２０４３

２ 人

　 户主年龄在 ６５ 周岁以上 １６８１５ １７３０８

　 户主年龄在 ６５ 周岁及以下 １５１７８ １７２４２

３ 人 １９６４２ ２０２１２ ２０２３１

４ 人 ２５９００ ２６３２４ ２５４６５ ２５５５４

５ 人 ３１２３４ ３１６８９ ３０７１８ ２９９６７ ２９５０９

６ 人 ３５９２５ ３６０６８ ３５３２４ ３４６１２ ３３５５３ ３２９２５

７ 人 ４１３３６ ４１５９４ ４０７０５ ４００８５ ３８９２９ ３７５８１ ３６１０２

８ 人 ４６２３１ ４６６４０ ４５８００ ４５０６４ ４４０２１ ４２６９６ ４１３１７ ４０９６７

９ 人及以上 ５５６１３ ５５８８３ ５５１４０ ５４５１６ ５３４９１ ５２０８２ ５０８０７ ５０４９１ ４８５４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整理而得。

第二条是贫困指导线，由美国健康与人类事务部发布，主要用于评估公民是否有资格获得

联邦安全项目补贴。 与贫困临界线相似，贫困指导线也使用最低食物必需水平这一标准，其与

贫困临界线区别体现在：其一，测算用税前收入来表示贫困线，其二，贫困指导线适用于全美所

有地区。 表 ３ 为 ２０１９ 年美国贫困指导线。
表 ３　 ２０１９ 年美国贫困指导线（美元）

家庭人数 贫困指导线 家庭人数 贫困指导线

１ １２４９０ ５ ３０１７０

２ １６９１０ ６ ３４５９０

３ ２１３３０ ７ ３９０１０

４ ２５７５０ ８ ４３４３０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健康与人类事务部数据整理而得。
注：若家庭人口多于 ８ 人，每额外增加一人贫困指导线提高 ４４２０ 美元。 限于篇幅略去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州贫困指导线。

第三条贫困线实际上是官方贫困线（第一条线）的延伸，即 ２０１０ 年美国官方提出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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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线”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简称 ＳＰＭ）。 与官方贫困线只计算最低食物支出不同，
ＳＰＭ 线核算的是家庭对一篮子经济资源的缺乏程度。 篮子内容包括食物、住房、服装和日常用

品开销，被称为 ＦＣＳＵ。 ＳＰＭ 线等于 ＦＣＳＵ 支出加上一个可被允许的小额额外支出。 ＳＰＭ 的贫

困率要略微高于官方贫困率。 截至目前，美国普查局同时公布两条贫困标准。 这两条标准的主

要差异见表 ４。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官方线还是 ＳＰＭ，均不作为政府扶助低收入群体的主要

政策支撑，其主要用于监测贫困人口数据，为发展中的贫困提供更详尽的图景。
表 ４　 美国官方线与 ＳＰＭ 的比较

类别 官方贫困线 补充贫困线（ ＳＰＭ）

测度单位 家庭成员（出生、婚姻或领养）或一些无上

述关系的个体

按照资源共享划分（官方家庭成员定义 ＋其他无上述关

系的同住儿童、寄养儿童以及未婚伴侣及其亲戚，以及其

他无上述关系的个体）

贫困线 １９６３ 年确定的贫困线 基于食品、服饰、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支出（ ＦＣＳＵ）

贫困线调整方式 根据家庭规模、成员构成以及户主的年龄

确定

根据家庭规模、成员构成、地域差异带来的住房成本进行

调节

更新贫困线的方式 消费价格指数 根据 ＦＣＳＵ ５ 年支出水平的平均值调整

测算依据 税前现金毛收入 现金收入之和，外加与 ＦＣＳＵ 相关的非现金收益，减去

税、减去工作支出、减去医疗支出、减去支付给其他家庭

的儿童抚养费

　 　 资料来源：作者结合美国普查局定义整理。

（三）ＯＥＣＤ（经合组织）国家

在跨国比较时，ＯＥＣＤ 国家贫困线采用 ５０％中位收入标准，但不同 ＯＥＣＤ 国家在设置本国

贫困线的方式上有所差异。 澳大利亚社会事务委员会（ ＡＣＯＳＳ）负责制订贫困线及相关的减贫

及其他社会事务，并选用收入比例法衡量澳大利亚的贫困状况。 澳大利亚设置了两条贫困线，
将家庭同等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５０％作为低贫困线，６０％作为高贫困线，并度量处于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占比，以及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收入与贫困线的距离（贫困缺口）两项指标。 由于

房屋支出是澳大利亚大部分低收入家庭的主要固定支出，为了比较不同家庭的收入状况，
ＡＣＯＳＳ 还通过在上述两条贫困线中扣除房屋支出得到两条补充贫困线。 这 ４ 条贫困线就构成

了澳大利亚的贫困线体系（表 ５） 。
表 ５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澳大利亚不同家庭类型的贫困线（澳元 ／周）

家庭类型 中位数 ５０％贫困线 中位数 ６０％贫困线
中位数 ５０％贫困线

（扣除房屋成本）
中位数 ６０％贫困线

（扣除房屋成本）

单身家庭 ４３２．７３ ５１９．２８ ３５３．２９ ４２３．９４

仅夫妻二人家庭 ６４９．１０ ７７８．９２ ５２９．９３ ６３５．９１

单身父母加两个孩子家庭 ６９２．３７ ８３０．８５ ５６５．２６ ６７８．３１

夫妻加两个孩子家庭 ９０８．７４ １，０９０．４８ ７４１．９０ ８９０．２８

　 　 　 数据来源：Ｂｒａｄｂｕｒ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笔者整理。

注：表中的收入为包含社会转移支付之后的税后收入。

（四）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对于全球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根据研究设定了几条根据各国经济发展

水平逐渐变化的世界贫困标准。 目前世界银行采用并计算全球贫困问题的贫困标准主要有 ３
条：根据 １５ 个最穷国家平均标准计算的每人每天 １．９ 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这一标准通常被称

为国际贫困标准；根据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标准计算的每人每天 ３．２ 美元的中等偏低收入贫困标

准；根据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标准计算的每人每天 ５．５ 美元的中等偏高收入贫困线。 此外，世界

银行还统计了高收入国家的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天 ２１．７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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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型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相对贫困设置的主要特点

前一部分简要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主要贫困界定方式和实施历程。 本部分就典型

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贫困标准细节做归纳整理，核心比较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典型国家和国际组织贫困标准设定方式

类别 欧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美国

贫困识别方式 相对贫困＋多维剥夺 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

参照系 等值收入 等值可支配收入 　 以支出作为设定标准；以收入作为识别门槛

贫困线取值 等值收入中位数的 ６０％ 等值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５０％ 　 家庭规模－未满 １８ 岁儿童规模不等值界定绝

对贫困线

是否区域可比 欧盟不同国家之间可比 ＯＥＣＤ 各国之间可比 　 ＳＰＭ 州际可比；官方线为全国统一标准

是否人群特征

可比

统一标准，不按家庭 或

群体特征单独设线

统一标准，不按家庭或群体特

征单独设线；但加拿大等国也

考虑家庭规模

　 根据家庭规模和儿童数量差异性特征设定不

同的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结合既有资料整理。

注：美国绝对贫困线根据 ＣＰＩ－Ｕ 调节。

（一）概念：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及多维贫困

发展水平和对贫困内涵的认知决定了国家或地区的识别贫困方式。 归纳来看现在主流的

贫困识别方式包括：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 其中，绝对贫困一般是指根据某种主客观

判定原则，将贫困内涵转换成等值收入 ／消费，并以此作为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依赖于收入分

布，是以社会收入集中趋势的一定比例作为相对贫困线的构造方法，这种集中趋势一般可用均

值或中位数来表示，在实践中，这个比例一般在 ４０％ ～ ６０％之间；多维贫困与基本需求内涵相对

应，理论来源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三个概念相互关联：相对贫困是很多发达国家

的贫困测度依据，但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不发达时期，而在欠发达时期其主要使用的是绝对贫困

线（如英国） ；绝对贫困线制定的实践途径来源于主观判定法，即贫困线的制定建立在“基本需

求法” （如早期英国）或“食物比率法”的基础上（如美国） ；“基本需求”实际上是多维度的，并且

伴随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化而变动，甚至在一些国家中，单纯依照“基本需求篮子”折合的等值收

入或消费无法满足贫困的充分识别①，因此以多维视角识别贫困也非常重要（如欧盟） 。 如欧洲

议会提出收入贫困对欧盟来讲并非恰当的贫困度量方式，在欧洲相对贫困不局限在收入维度，
而是更广义地被定义为包括收入贫困、物质剥夺以及极低工作强度三个维度。

（二）参照系：收入、支出或多维参照系

在发达国家中，各国对贫困线的制订比较多样化，比如 ＯＥＣＤ 国家、欧盟和美国现阶段均以

收入为参照系，欧盟兼采用社会剥夺指标法；从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情况来看支出法最为广泛 ［３］ 。
对于究竟使用支出（消费）还是收入作为参照系，不同学者持有不同意见。 支出（消费）法的支

持者认为，消费是刚性的且相较于收入更好统计，能较客观地反映贫困者的生活状态；收入法支

持者则提出，正是由于消费支出更为刚性，即便消费支出部分依赖于其家庭的生产水平，也仍然

可以通过借贷和储蓄实现较为稳定的消费———这就极可能形成当期收入无法满足消费需求的

结果，此时，选择收入作为贫困参照系，来度量个体在当期社会生产生活的参与能力和获取能力

的恰当指标就表现出优势。 在应用上，现阶段发达国家多使用收入而非消费作为贫困的界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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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在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贫困地区，部分仅仅在收入或消费上达标，却依旧无法获取基本发展能力

的人也应该被视为贫困群体，单一维度的收入或消费指标很显然会遗漏上述群体；再如欧盟等发达国家认为在较高发展阶

段，关注收入以外的人们拥有资源或享有权利是否落后于社会平均发展水平也是度量贫困的重要层面。



照基础①，如美国、欧盟和 ＯＥＣＤ 国家。 此外，在贫困标准的选取方面，究竟是用税前还是税后收

入，不同国家的选择方案不尽相同。 例如，欧盟采用的税后可支配收入概念，同时也度量了税前

收入概念下的相对贫困程度。
（三）相对贫困线取值：４０％、５０％还是 ６０％？
最早提出相对贫困取值标准的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福赫斯（ Ｖｉｃｔｏｒ Ｒ． Ｆｕｃｈｓ） ［４］ ，其旨在为美

国提供更适合的官方贫困线。 尽管这条相对贫困标准没有在美国得到应用，但却成为后期

ＯＥＣＤ、欧盟等国家的相对贫困线设置参照。 现阶段，欧盟采用的是 ６０％中位收入标准，ＯＥＣＤ
国家采用 ５０％中位收入标准，而美国现行官方贫困线约等于其中位收入的 ４０％。 当然，不同国

家的相对贫困标准设定没有严格的理论或政策实践依据，更多是一种“传统” 。 在设定中国

２０２０ 后相对贫困标准过程中，一方面要参考发达国家经验，而更重要的是在理解相对贫困内涵

和意义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国国情设置具有长期意义的合宜的相对贫困线。
（四）相对贫困的跨期追踪：定值还是变值？
相对贫困是一个与收入分布紧密相关的概念，其取值各年份居民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

相对贫困线，进而测算对应低于相对贫困线的人口规模。 从概念上，由于各个年份的收入分布

必然有变化，对应社会上处于相对贫困地位的人群规模和比例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以年度形

式计算和更新年度相对贫困（变值估计）具有基于年度收入分布的相对贫困监测意义。 但这种

方式的跨期可比性丧失“绝对可比”意味。 为弥补这个缺陷，欧盟和 ＯＥＣＤ 国家同期公布定值相

对贫困估计结果。 例如，ＯＥＣＤ 国家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期固定当年度相对贫困线，将其作为绝对值

并利用通胀指数逐年调节，形成跨期可比的相对贫困结果。 中国也可借鉴上述方式。
（五）对贫困程度区域可比的考虑

从国际经验来看，分区域设定贫困线是较为普遍的做法。 以欧盟为例，其参考两种相对贫

困设定形式来判定欧盟内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和对象：一类是欧盟各国标准，即每个欧盟成员国

以其国民收入中位数的 ６０％划线所得到的相对贫困；另一类是欧盟整体标准，即将全部欧盟成

员国汇总，并以全部成员国居民收入排序，得到收入中位数的 ６０％作为相对贫困线。 后者意味

着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多数国民将被视为相对贫困人口，所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些相对贫困

人口中大多数可能并不属于国内标准界定的相对贫困范畴。 基于此，欧盟国家实际评估主要基

于各国标准而非欧盟统一标准。 再以美国为例，其 ２０１０ 年以来补充设定的 ＳＰＭ 贫困线较原有

官方线的一大改进是，ＳＰＭ 综合考虑了美国各州的区域差异（美国官方线则是全国一条线） ，因
而更具有针对性。

（六）不同类型家庭成员的等值规模效应

欧盟、ＯＥＣＤ 等国家均使用等值（ Ｅｑｕｉｖ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５］ 来科学区分贫困家庭中儿童和成年

人在收入和消费上的差异 ［６］ ；美国贫困度量则采用区分家庭规模－儿童比例的方式来区分不同

家庭。 尽管等值规模概念尚未在中国得到应用，但在国际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却比

较成熟。 等值收入的基本内涵是，由于家庭消费具有规模效应，每增加一位家庭成员带来的消

费并非呈现 １ ∶ １ 比例增加。 例如一个成员的家庭和三个成员的家庭在用水、用电，或者是家庭

住房面积的共享方面都不是简单的一乘以三的关系。 在操作层面上，ＯＥＣＤ 将家庭第一个成员

赋值为 １，额外成年人赋值为 ０．７，儿童为 ０．５。 这一标准又被称为“牛津标准”或旧 ＯＥＣＤ 等值

规模（ＯＥＣＤ１９８２ 年提出） 。 后期 哈 格 纳 斯 等 ［７］ 又 提 出 “ 修 正 等 值 规 模 ” （ ＯＥＣＤ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ｃａｌｅ） ，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被 ＯＥＣＤ 和欧盟统计局所借鉴。 具体来讲，户主赋值为 １，额外成

年人为０．５，儿童为 ０．３。 ２０１１ 年 ＯＥＣＤ 发布了新等值规模标准，即使用将家庭收入除以家庭规

模的平方根，举例来讲，一个四口之家所需要的收入就是一个一口之家的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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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以消费测度贫困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常用的贫困度量方式。 此外，欧盟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也采用消费作为

贫困线参照基础。



（七）主要公布指标

多数国家主要公布贫困发生率和对应贫困人口规模。 ＯＥＣＤ 国家还公布贫困距，即贫困人

口平均可支配收入距离贫困线的差距。 美国普查局还公布：（ １）贫困线以上人口，即家庭收入

超过贫困临界线的人口数量；（ ２） 接近贫困人口，即家庭收入超过贫困临界线但低于临界线

１２０％水平的人口数量；（３）贫困人口，家庭收入处于贫困临界线上或低于贫困临界线的人口数

量；（４）深度贫困人口，即家庭收入低于贫困临界线 ５０％水平的人口数量。 此外，发达国家根据

居民人口结构性特征 （性别、年龄、种族、家庭结构、教育程度等信息） 公布对应人群的贫困

情况。

三、发达国家应用相对贫困线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尽管相对贫困线具有可操作性强、计算简单、节省评估成本（已知国民收入便可得到相对贫

困线）等优点，体现特定发展时期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但相对贫困也存在局限性。 基于发达

国家经验，中国在践行相对贫困过程中要警惕和重视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相对贫困的内核并不尽然是贫困的本质，还是不平等领域的子课题，或者说是由于非

均衡发展所带来的相对剥夺、相对贫困问题。 而且相对贫困依赖收入分布的中位数值结果，经
济正常发展下不会出现问题，而一旦发展遭遇危机，便会产生相对贫困度量误差。 第一类被称

为“虚假繁荣下的被贫困” 。 凯尔特虎（Ｃｅｌｔｉｃ Ｔｉｇｅｒ）时期的爱尔兰便是例子①。 该时期爱尔兰由

于大规模的境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经济飞速增长，尽管同期中低和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并没有实

质改善，但受高收入群体在泡沫经济时期收入虚假增长的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水平提

升，相对贫困线上移，很多非贫困群体被识别为贫困，这种“被贫困”增加了扶贫救助体系的财

政负担。 第二类被称为“萎靡经济下的被脱贫” 。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于经济倒退期。 例如，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之后欧洲许多国家遭受重创，经济在一段时期内难以复苏甚至出现负增长。
此时，中位（或平均）收入水平下降，相对贫困标准随之下降。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很多原本被识

别为贫困的人口被剔除出去而无法享受相应的扶贫救助待遇，产生贫困人群的“被脱贫”问题。
第二，设置相对贫困标准的主要意义在于监测贫困，而不应将其简单等同于实施帮扶措施

的基础。 事实上，即便对于已广泛采用相对贫困标准的欧盟各国，相对贫困标准与现有多数的

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的关联也并不紧密，存在一定程度的“脱钩”现象。 在确定上述政策对象

时，会更多参考绝对收入水平、年龄、就业状态、婚姻和子女数量等因素，旨在识别难以维持生计

的家庭和个人。 欧洲经验表明，在充分发挥相对贫困标准监测功能的前提下，仍不应完全放弃

绝对贫困标准，需要根据物价上涨、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适时调整，以便对相对贫困人口中因疾

病、失业、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陷入暂时性绝对贫困，无法维持基本生计水平的人群予以重点

扶持。
第三，发达国家在应对相对贫困中也正面临新挑战。 其一，工作贫困问题。 工作贫困是指

有工作未必能脱贫，就业质量低会使人们随时有落入贫困风险的新型贫困问题。 现阶段主要出

现在城镇地区并且主要被欧盟国家所关注，包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均有较高的工作贫困发

生率。 其二，后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的农户贫困。 例如，德国正经历后现代农业发展中的新型

贫困问题。 现代农业发展造成多数农民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农业技术与市场，特别是由于缺乏

必要的资源与资本，单个农民在应对农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其三，欧洲国

家的无家可归现象不再仅仅是中年人在长期社会矛盾下的反应，而愈发成为影响年轻人和移民

的重要问题。 其四，儿童贫困问题凸显。 上述家庭或者特殊个体的贫困问题将从长期影响个体

发展能力、受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人力资本，并对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产生贫困的传递效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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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时期是指爱尔兰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年间的经济繁荣时期。



远来看将造成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下降。

四、讨论和政策启示

（一）国际经验与中国当前阶段贫困标准设置方式的比较

第一，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基于中国国情发展对贫困概念的理解与发达国家有

不同和相同之处。 从中国现阶段实践来看，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在绝对贫困测算方法上实现了首

轮国际接轨；２１ 世纪初期和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分别实现了农村贫困线与世界银行“ １ 天

１ 美元”和“１ 天 １．９ 美元”的国际接轨；紧接着，２０１１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两不愁三保障”任务目标以及精准扶贫时代下“五个一批”施策方略的提出践行了多维贫

困的理念。 尽管考虑维度不同，但中国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收入＋“两不愁三保障”扶贫方略与欧洲

的多维理念类似。 未来阶段，综合考虑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结合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方向。
第二，从参照系上看，中国国家统计局利用住户和贫困监测数据往往以消费为主，适当结合

收入方式作为贫困人口测度参照系，即主要统计那些年均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但
精准扶贫时期扶贫办判定个体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个体的年均纯收入

是否低于 ２３００ 元（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
第三，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对中国扶贫标准国际化具有

重大意义，因为其标志着中国将全面实现扶贫度量标准的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可比的系列贫困

度量指标。 但究竟选取什么样的相对贫困标准取值，仍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并根据经验数据讨

论进行分析。
第四，贫困的跨期追踪方式上，前述提到的 ＯＥＣＤ 国家的定值跨期可比的相对贫困线设定

方式也可以在中国加以借鉴。
第五，在是否需要分区域设置贫困线的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应用。 国际经验对中国

的启示在于在中国城乡差异、区域差距巨大的现实背景下，要理清“全国一条线” 、分城乡、分区

域等方式设定相对贫困的区别和意义。
第六，尽管等值规模概念尚未在中国得到应用，但在此方面的有益讨论非常必要。 需要指

出的是，并没有特别适用于某个国家的通用型等值规模，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具体方案

不能照搬。 例如发达国家之所以将儿童的权重赋值更低，理由在于儿童权益在多数福利制度发

达的国家中得到了充分保障，因此这些国家的儿童消费所需相对较低，故等值规模赋值偏低。
但对中国而言，儿童消费在很多情况下要高于成人，因此符合中国国情的等值规模要专门开展

课题研究。
第七，中国官方拥有详实的贫困数据库，统计信息相对完善，但相比发达国家统计部门公布

的数据信息，中国对数据的探索和挖掘有待加强。 国际经验还显示，为了更好地研究收入分配

和贫困问题，建立起标准化且具有代表性的调查体系非常重要。 中国拥有比较成熟的数据库，
包括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贫困监测调查；扶贫办建立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库。 但统计

部门和扶贫部门对贫困的定义和界定方式并不完全一致。 对中国即将开展的贫困人口普查，我
们的建议是可参照发达国家做法（如 ＯＥＣＤ 参照堪培拉手册制定标准化调查） ，制定标准化调查

体系更有利于绘制贫困人口全貌的数据体系。
（二）国际经验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第一，要警惕相对贫困线自身难题———其跨期相对贫困变动结果明晰性欠佳，这是因为相

对贫困由中位数乘以一定比例确定，而跨年度中位数变化同时受到收入分布和收入增长的影

响，从而令相对贫困变动的最终结果并不直观。 对此，康斯坦斯·雪铁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 Ｃｉｔｒｏ）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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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迈克尔·福斯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öｒｓｔｅｒ） ［９］ 提出的应对方案包括设置绝对－相对贫困的混合贫困线①

或设置固定相对贫困线。 设置固定相对贫困线是较为成熟的做法，实践起来也更简单，被
ＯＥＣＤ 以及欧盟国家广泛应用。 对中国，由于用相对贫困标准很难反映反贫困实践进程的动态

性，也就体现不出大规模扶贫工作的成效。 但如果 ２０２０ 年后继续使用绝对贫困线，就需要上调

贫困线并且会面对两种上调方式：一是大幅度上调；二是小幅上调，频繁调。 第一种上调方式显

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上调后贫困人口规模会大幅度增加，也会给扶贫工作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

加大财政负担；而第二种上调方式会使得不同时期贫困状况变化不具有可比性，从而难以评价

扶贫效果。 因此，应采取引入相对贫困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调整期限可以五年调整一次，在此

期间相对贫困标准不变，相对贫困线的绝对值可随物价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进行调

整。 可以设想到 ２０３０ 年将中国相对贫困标准水平与国际接轨。
第二，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仍具有二元经济特征、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基本事实，可以分城

乡设置相对贫困线。 在具体操作层面需要注意其可能产生的问题：首先，城乡两条线将对监测

和扶助对象的识别提出新的挑战，尤其是对正逐步放开户籍制度的中小型城市更是如此（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其次，要注意区分相对贫困线的监测和扶助功能，避免

由于城镇高福利导致农村居民的过度涌入问题；最后，在扶贫目标上，可参照国际上同时使用贫

困发生率和贫困距率两项指标综合研判的方式，不再把扶贫目标定在减小贫困人口数量上（或

不再将贫困人口规模减小作为唯一扶贫成就标准） ，而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贫困人口收入更快

增长，观察贫困距指数的合理下降，或者观测贫困户年收入高于社会人均收入的水平，即减缓相

对贫困的程度上。
第三，明晰政策职能，一方面对因天灾人祸引起的绝对贫困问题和绝对贫困群体，需要借鉴

发达国家良好的数据联网体系和发达的福利体系，有效结合临时救济制度，有效对上述群体进

行兜底；另一方面，对因丧失劳动力而失去增收来源的群体，仍需要采用低保兜底的手段进行扶

助。 此外，对脆弱贫困群体，要建立健全防贫机制，建立反贫困预警机制。 最后，继续结合具有

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思路，有针对性地对上述群体进行救助。
第四，２０２０ 后贫困的表现形式多元化问题会愈发突出，要借鉴国际思路并融合中国扶贫理

念，重视多维扶贫。 这是因为不同贫困人群致贫、返贫原因不同，收入低只是表象，只有找到“穷

根”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就需要扶贫干部在“大扶贫”格局下有效协调多方联动，在精准识别

的前提下因人施策。 例如，以就业保障机构和失业保险机制帮助失业人群；以医疗保险和社会

慈善力量救助因病致贫；以发展教育（如 １２ 年义务教育、“营养餐” 、“互联网＋”教育）降低因学

致贫。
第五，坚持个体瞄准和区域瞄准（或社区瞄准）相结合的方法。 贫困区域分布是客观存在

的。 根据国家的实力，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还是要向相对贫困地区倾斜。 ２０２０ 年“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解决后，可以考虑在宏观上采取区域瞄准，对贫困区域实行特惠措施，而在贫

困区域外采取普惠办法，个体瞄准与区域瞄准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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